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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國籍船員僱用許可及管理規則修正條文 

第六條  航政機關為辦理聘僱外國籍船員，加強對僱用外國籍船員之服務，得核准成

立中華民國僱用外國籍船員輔導委員會協助處理僱用外國籍船員之核轉，糾紛處理

及有關協調事項。 

      中華民國僱用外國籍船員輔導委員會成立計畫及收費標準應報請航政機關核

定。 

      中華民國僱用外國籍船員輔導委員會所需經費由僱用外國籍船員之船舶所有

人與船舶營運人團體及其成員負擔。 

第七條  中華民國僱用外國籍船員輔導委員會由委員七至十三人組成，並由委員中互

選一人為主任委員，一人為副主任委員，其任期三年，均為無給職，主任委員連選

得連任一次，其餘委員連選得連任，委員會議每三個月召開一次，必要時得召開臨

時會議。 

      前項委員由船舶所有人或船舶營運人團體代表二至五人、海員團體代表二至五

人、中央勞動主管機關代表一人及航政機關代表二人擔任之。 

第八條 船舶所有人或船舶營運人僱用外國籍船員時，應優先僱用合格之我國籍船

員。 

      船舶所有人或船舶營運人僱用外國籍船員，依下列規定辦理： 

一、甲級船員：一等船副、一等管輪或二等大副、二等大管輪以下資格之職務，艙

面部及輪機部每船得各僱用乙名；其不得擔任船長、輪機長。 

二、乙級船員：每船之外國籍乙級船員不得超過船員最低安全配額證書所載乙級船

員人數之二分之一。 

      外國籍船舶改登記我國籍後，有無法僱用我國籍一等大副、一等大管輪或僱用

我國籍乙級船員人數不足情形者，前項職務及人數比例規定，得依下列方式向航政

機關申請調整： 

一、甲級船員：一等大副或一等大管輪以下資格之職務，艙面部及輪機部每船得各

僱用乙名；其不得擔任船長、輪機長。 

二、乙級船員：每船之外國籍乙級船員不得超過船員最低安全配額證書所載乙級船

員人數之三分之二。 

      前項經申請核准之調整措施以一年為限並得延長一年；其外國籍船員在船服務

期間，不得調動於船舶所有人之其他我國籍船舶。 

      油輪、化學液體船、液化氣體船、高速船或配備特殊主機、設備之船舶，其船

舶所有人或船舶營運人為船舶運作需要，於船舶船員最低安全配額以外，僱用外國

籍乙級船員時，應檢附申請書及我國籍船員培訓計畫書向航政機關專案申請，經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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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後不受第二項及第三項之比例限制。其調整期限以一年為限並得延長一年。 

第九條  僱用外國籍船員以中華民國船舶所有人及第四條所稱船舶營運人為限。 

      聘僱外國籍船員應檢具下列文件由中華民國僱用外國籍船員輔導委員會核轉

航政機關許可： 

一、申請書。 

二、受僱人名冊、任職及其所需之合格有效執業證書、訓練證書及證明文件。 

三、體格檢查合格之證明書。 

四、船員僱傭契約副本。 

五、服務船舶現職船員名冊。 

      前項受僱之外國籍船員須年滿二十歲、品行端正。 

第十條  船舶所有人或船舶營運人不得僱用外國籍船員為實習生或見習生。但就讀我

國公立或立案之私立海事校院航海、輪機系科之外國籍在校生、畢業生，不在此限。 

第十三條  經航政機關核准僱用之外國籍船員，不論於國內或國外上船，均應依規定

辦妥下列手續後始得上船服務： 

一、中華民國船員服務手冊，並辦妥任職簽證。 

二、中華海員總工會會員證，並繳交會費。 

三、加入勞工保險。 

      外國籍船員於國外續僱或變更服務船舶或變更僱用人於國外上船時，船舶所有

人或船舶營運人應於七日內將其任職動態報送船籍港或國內其他港口航政機關核

備，於船舶返國或卸職時補辦任職簽證。 

      受僱用之外國籍船員若有入境中華民國之必要，應檢具航政機關核發之許可文

件向外交部、中華民國駐外使領館或外交部授權機構申辦適當之入境簽證。 

第十七條  外國籍船員或其服務之船舶發生意外事故或非常事變時，船舶所有人或船

舶營運人應即予處理並將處理情形函報中華民國僱用外國籍船員輔導委員會轉報

航政機關。 

第十八條  船舶所有人或船舶營運人僱用外國籍船員，應填具在船服務人數月報表，

由中華民國僱用外國籍船員輔導委員會彙整於次月十日前送航政機關備查，並副送

有關單位。 

第二十三條   本規則自發布日施行。但中華民國九十八年十月二十二日修正發布之

第八條第三項、第四項之施行日期，由主管機關定之；中華民國一百零四年八月十

日修正發布之第七條，自一百零四年十二月二十七日施行。 


